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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2023）浙0108民初4340号

杭州欧盼木品有限公司、俞锦平：本院受理原告康恩
贝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欧盼木品有限公司、俞锦平保
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
浙0108民初434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杭州
欧盼木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在益诚鼎
创集团有限公司欠付原告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货款
10054703.58元及违约金（以10054703.58元为基数，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的四倍，自2023年3月8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代理
费160796.4元、清关费313884元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二、驳回原告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费8497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89976元，由
被告杭州欧盼木品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3破21号

因宁波华路基础工程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已经分配
完结，经宁波华路基础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申请，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之规
定，本院于2024年3月11日裁定终结宁波华路基础工程
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4）浙0723破7号

本院根据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义支行的申请于
2024年3月11日裁定受理了浙江佳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4年3月12日指定浙江今日律师事
务所为浙江佳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佳睿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4年4月18日前，向浙江佳
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武
义县东升东路268号浙江今日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
321200；联系电话：林律师 13758908121、陈律师
13566936826，申报债权时间为工作日上午9时00分至11
时30分、下午14时00分至17时00分，法定节假日、休息日
除外），债权人应当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
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
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
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产生的费用。未申
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
序行使权利。浙江佳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佳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浙江佳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4年4月10日前向管
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
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
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
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
任。本院定于2024年4月24日（星期三）上午9时整在武义
县人民法院第十一法庭（武义县宝塔路9号）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债权人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诉前调5654号

林潘：本院受理原告金展俊与被告林潘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借款本金
52700.00元（大写：伍万贰仟柒佰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
费、保函费等全部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次日的15日内.定于2024年5月21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
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4）浙0782民初25号

詹洪兵：本院受理原告张海霞与被告詹洪兵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需公告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4）浙0782民初25
号民事判决书和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4）浙0782民初48号

吴立锋：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凯必斯建材有限公司与
被告吴立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以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需公告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4）浙0782
民初48号民事判决书和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4）浙0782民初52号

李子龙：本院受理原告吴俊蓉与被告李子龙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需公告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4）浙0782民初52
号民事判决书和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4）浙0782民初56号

王钧正：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春香日用品厂（普通合
伙）与被告王钧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
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需公告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4）浙
0782民初56号民事判决书和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4）浙0782民初228号

吴官法：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恒恩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与被告吴官法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以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需公告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4）浙
0782民初228号民事判决书和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
知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4）浙0782民初953号

江渭红、周培培：本院受理原告傅济英与被告江渭
红、周培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送
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
许原告傅济英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1047.5元（已减
半），公告费650元，由原告傅济英负担。自发出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4）浙0782民初2930号

浙江诸暨广逸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陶朱分公司、浙江诸
暨广逸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刘铨明、祖玲武：本院受理原告吴
惠青与被告浙江诸暨广逸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陶朱分公司、
浙江诸暨广逸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刘铨明、祖玲武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兼政监督表、判后答疑、外网查询告
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民商事案件诉讼
须知、不履行生效裁判义务法律责任警示书、拒不履行判决
或裁定罪相关案件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井定于2024年5月8日上午9时00分至9时10分
在义乌法院国际商贸城人民法庭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4）浙0782民初2940号

吕文月：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海流箱包材料商行与
被告吕文月买卖合同纠纷一条，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
表、判后答疑、外网查询告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转普）、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不履行生效裁判义务
法律责任警示书、拒不履行判决或裁定罪相关案件等诉
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4年4月26日上午9时00分至9时10分在义乌法院
国际商贸城人民法庭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4）浙0782民初3544号

韦媛媛：本院受理原告姚姣丽与被告卿前成、韦媛媛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
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表、判后答疑、外网
查询告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民商事案
件诉讼须知、不履行生效裁判义务法律责任警示书、拒不履
行判决或裁定罪相关案件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4年5月8日上午9时30分至9时
50分在义乌法院国际商贸城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3破38号之二

2023年6月28日，本院根据申请人钱洪夏的申请裁
定受理东阳市古匠家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查，债务
人东阳市古匠家具有限公司的财产已执行完毕，无其他财
产可供分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
条之规定，本院于2023年3月12日裁定终结东阳市古匠家
具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4）浙0784民初773号

周成凤（住四川省安岳县林凤镇青山村7组20号，公
民身份号码：51102319881213316X）、刘奇（住河南省
商丘市睢阳区路河乡周坟村委里周坟村167号，公民身份
号码：412322197901016419)：本院受理原告陈涛与
被告周成凤、刘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证据副本、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应诉材
料。原告陈涛起诉请求：一、请求依法判令由两被告归还原
告借款人民币684923.68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
2023年10月16日起按年利率14％计算至款清之日止）。
二、请求依法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为本案诉讼支付的律师
代理费20000元。三、请求依法判令由两被告承担本案的
一切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答辩期及举证期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内、30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4年5月7日8时50分，开
庭地点在本院第6审判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相关应
诉材料请前往法院513办公室领取。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4）浙0802民初623号

衢州市柯城区健怡日用品商行、毛建珍、万国洪：本院
受理原告汪恒忠诉被告衢州市柯城区健怡日用品商行、毛
建珍、万国洪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送达（2024）浙0802民初623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举证
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证据材料、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等材料。原告诉请要求：1.依法判令衢
州市柯城区健怡日用品商行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80698.89
元及利息（自2021年11月17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
止），万国洪、毛建珍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
00分在本院于航埠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5280号

坚领（宁波）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柘鑫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诉被告坚领（宁波）建筑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802民初5280号民
事裁定书。判决如下：一、准许原告杭州柘鑫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撤诉。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
定书一逾期则视为送达。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81民初11802号

徐涛：本院受理原告陈烂鑫诉被告徐涛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81民初11802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被告徐涛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
内偿还给原告陈烂鑫借款2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
610元，由被告徐涛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
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3）浙1102破15号

本院根据丽水中航混凝土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3
年12月14日裁定依法受理丽水市和盛建设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和盛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4年3月6日指定
浙江大猷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和盛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4年4月20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通信地址：浙江省丽
水市莲都区北苑路198号万地财富大厦A座6楼；邮政编
码：323000；联系人：魏巍；联系电话：13757092023），书面
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
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
权利。和盛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4年5月6日9时在本院第9
号审判庭召开和盛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为

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委托代理
人为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2023）浙1102破23号

本院根据殷月姑的申请裁定受理丽水瓯通汽车有限公
司的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4年2月29日指定浙江元新律师
事务所担任丽水瓯通汽车有限公司的管理人。丽水瓯通汽车
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4年4月15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
权（通讯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花园路68号三联文体广场
三号楼三楼；联系人：周琳、李先如；联系电话：13666568679、
13884325252）。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
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
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
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补充分配，同时还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
权利。丽水瓯通汽车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4年4月25
日9时00分在莲都区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
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为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为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2024）浙1127执清3号

本院根据债务人赵东兰（曾用名赵东岚）的申请于
2024年2月23日裁定受理赵东兰的个人债务重整一案，并
于2024年2月26日指定浙江晟耀律师事务所担任赵东兰
管理人。赵东兰债权人请在2024年4月11日前向管理人
申报债权（通讯地址：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红星街
道鹤溪北路168号，联系人陈瑜，电话13575376275），申报
债权，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
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如采取个人债务重整的）提交债权人
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
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
划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赵东兰的债务人或者
财产应当向赵东兰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对债
务人行为进行了限制。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24年4
月16日上午9时在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召
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
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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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

《债权转让协议》（合同编号：HF-顺亿-杭州转-2020-087）、山东省金融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
协议》（合同编号：202010-SHYWZX-105户）、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与胡小青（身份证号码：33071919820515112X）签署的《债权资产转让

合同》（合同编号：招平-20201218-YKSMGM-2户），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公告资产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和担保人的
债权、担保权利及其他相关权益转让给胡小青。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与胡小青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胡小青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自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胡小青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特此公告。附件：公告资产清单

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胡小青
2024年3月18日

公告资产清单 基准日：2020年6月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
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基准日之前债务人及担保

人欠息（含罚息、复利）、拖欠的相关费用以及相关生效法律文书（审判案号（2016）
浙0782民初8143号、执行案号（2016）浙0782执12641号）项下的诉讼费用、迟延
履行利息等，亦均包含在本次转让范围之内。基准日以后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

给受让方的利息、复利、罚息、迟延履行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等，按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生效法律文书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破产、吊销营业执照或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
算责任。

3、本公告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等提供担保的主体。
4、本公告清单列示的金额由于计算方法等原因与实际金额可能存在误

差，具体以相关合同、协议及有效法律文书计算为准。
5、受让方联系方式
联系人：胡小青 联系电话：13506790115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永康市三马工贸有限公司

本金
12,208,300.00

担保人
永康市波涛实业有限公司、浙江科达工贸有限公司、浙江钱塘江机床有限公司、胡全喜、朱梅卿、施金党、叶香凤、吕长叶、吕笑芬、徐康衡、俞笑完

浙江省迪达进出口有限公司与浙江省国贸集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国贸集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浙江省迪达进出口有限公司签

订的《债权转让合同》，浙江省迪达进出口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
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省
国贸集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浙江省迪达进出口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
人及担保人。浙江省国贸集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

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国贸集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
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所列清单仅列明截至2023年7月
14日的本金余额，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
行计算，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合同及担保

合同约定计算的数额为准，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外币授信折人民币
计），单位为元。特此公告。

浙江省国贸集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浙江省迪达进出口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8日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3年7月14日的贷款本金，
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国贸集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公告清单如下：（债权转让基准日2023年7月14日，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债权资产
际华三五零二资源有限公司
唐山安泰钢铁有限公司
唐山合丰钢铁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
9,434,952.64
41,393.76
23,150,020.00

债权利息（含罚息、复利）
以法院裁判文书或按标的债权文件约定方式计算
以法院裁判文书或按标的债权文件约定方式计算
以法院裁判文书或按标的债权文件约定方式计算

担保情况
保证人：唐山安泰钢铁有限公司
/
保证人：钱乃轩、王俊敏、钱永、钱坤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市绿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国家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宁波市绿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CE-
BAMC-NB-B-2023-020），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
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宁波市绿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光大

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市绿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
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市绿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
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市绿顺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

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3567438975
宁波市绿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4-87339227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市绿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4年3月18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

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
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
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
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
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合计

借款人名称

宁波东港波特曼大酒店有限公司
宁波东港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宇大航道工程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基准日【2019】年【5】月【20】日）
本金

52548.60
18433.93
7669.36
78651.89

欠息
6256.96
2765.66
1468.42
10491.04

垫付费用
/
/
/

担保人

宁波东港波特曼大酒店有限公司
宁波东港波特曼大酒店有限公司
宁波东港波特曼大酒店有限公司


